大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权力清单（2022年本）目录
	部门
	省级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备注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34
	行政许可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36
	行政许可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77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78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或者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行政处罚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79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伪造、变造、故意毁灭社会保险缴费等财务账册、材料，或者不设账册，致使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无法确定的行政处罚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0
	行政处罚
	对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或者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1
	行政处罚
	对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人员应当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失业人员名单、档案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2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政处罚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3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国家规定须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特种作业工种，向求职者或被录用人员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扣押被录用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和资格证等证件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5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6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7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8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建立职工名册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89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和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0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保存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1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拒绝或拖延签订集体合同、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签订或履行集体合同所需资料、劳动标准低于集体合同规定、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抵触、集体合同不按时报送劳动保障部门审查及其他违反集体合同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2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3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侵害集体协商代表的特殊保护权益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违规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5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工资差额和拒绝支付赔偿金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7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在招聘活动中向应聘人收取费用或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8
	行政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9
	行政处罚
	对侵害女职工、未成年工劳动保障权益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996
	行政处罚
	对组织或个人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招用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0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1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2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容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3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采取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以及以招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4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未制定组织实施办法、应急预案和安全保卫工作方案，未核实参加招聘会的招聘单位及其招聘简章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前向社会公布招聘会信息并对招聘会中的各项活动进行管理，以及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会不符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5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建立健全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制，发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泄露或者违法使用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6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违反《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网络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7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时改变用人单位与个人的劳动关系，与用人单位串通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8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09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备案，设立分支机构及办理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0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1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2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3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4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提供职业中介服务、未经许可从事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为没有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鉴定不合格的人员申报职业资格证书、违规收费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5
	行政处罚
	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未依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6
	行政处罚
	对职业技能鉴定站（所）不遵守劳动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未从国家规定的试题库提取职业技能鉴定试题、拒不受理符合申报条件和规定手续人员的职业技能鉴定、不严格执行职业技能鉴定回避制度和乱收费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7
	行政处罚
	对滥发、伪造、仿制职业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8
	行政处罚
	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19
	行政处罚
	对劳务派遣单位涂改、倒卖、出租、出借、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及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0
	行政处罚
	对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劳务派遣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1
	行政处罚
	对用工单位违反辅助性岗位确定程序规定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2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违规办学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3
	行政处罚
	对继续教育机构未认真实施继续教育教学计划，向社会公开继续教育的范围、内容、收费项目及标准等情况，建立教学档案，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如实出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证明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4
	行政处罚
	对禁止吸烟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6
	行政处罚
	对企业违反企业年金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7
	行政处罚
	对外国人或者用人单位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8
	行政处罚
	对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29
	行政处罚
	对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30
	行政处罚
	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或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的行政处罚
	与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31
	行政处罚
	对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或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或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的行政处罚
	与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32
	行政处罚
	对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或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的行政处罚
	与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33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供虚假材料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1034
	行政处罚
	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行政处罚
	与教育、市场监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65
	行政处罚
	对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民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的行政处罚
	与教育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66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与教育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67
	行政处罚
	对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行政处罚
	与教育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68
	行政处罚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行政处罚
	与教育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网络招聘信息违法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开展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依法履行信息审查义务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行政处罚
	对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的行政处罚。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3
	行政强制
	对未按规定缴纳或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加收滞纳金、划拨社会保险费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24
	行政强制
	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社保基金资料予以封存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69
	行政检查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70
	行政检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监督检查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71
	行政检查
	社会保险稽核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72
	行政检查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68
	其他行政权力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大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权责清单（2022年本）

	序号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权力类型
	权力名称
	设定依据
	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
	问责依据
	追责情形
及免责情形
	监督
方式
	

	1
	行政许可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                              2.《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第五条； 
3.《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七条；
4.《关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第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受理责任：对申办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材料规范完整真实有效的，及时受理；对材料不完整的，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收到补正材料后再受理。                                           2.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进行审查，对需要进行核实的申请材料由两人以上到现场调查核实。
3.决定责任：作出许可决定或提出不予许可决定
4.事后监督责任：许可决定作出后，按规定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规定，开展监督检查，发现不按照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执行的，责令整改或撤销许可。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2
	行政许可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七条；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条； 
3.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六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受理责任：对申办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材料规范完整真实有效的，及时受理；对材料不完整的，一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收到补正材料后再受理。                                      2.审查责任：对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进行审查，对需要进行核实的申请材料由两人以上到现场调查核实。
3.决定责任：作出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决定或提出不符合经营许可决定。
4.事后监督责任：劳务派遣经营许可决定作出后，按规定要求企业进行年度审查，开展监督检查，发现不符合规定条件或资质的，责令整改或撤销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四条；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三条；
3.《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
4.《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4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未按规定从缴费个人工资中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或者未按规定向职工公布本单位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的行政处罚
	《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四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5
	行政处罚
	对缴费单位伪造、变造、故意毁灭社会保险缴费等财务账册、材料，或者不设账册，致使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无法确定的行政处罚
	1.《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                                     2.《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6
	行政处罚
	对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或者社会保险待遇支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
2.《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3.《失业保险条例》第二十八条；
4.《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条；
5.《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
6.《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7
	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对单位未按规定告知失业人员应当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明或者不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失业人员名单、档案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8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                    2.《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9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的行政处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0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招用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国家规定须持证上岗的技术工种、特种作业工种，向求职者或被录用人员收取或变相收取费用，扣押被录用人员的身份证、学历证和资格证等证件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四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1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拒不协助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工伤事故进行调查核实的行政处罚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六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2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
3.《违反<劳动法>行政处罚办法》第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3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及时为劳动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建立职工名册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5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和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扣押劳动者档案或者其他物品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6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保存录用登记材料，或者伪造录用登记材料的行政处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四条、第八条、
第九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7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拒绝或拖延签订集体合同、不提供或不如实提供签订或履行集体合同所需资料、劳动标准低于集体合同规定、规章制度与集体合同抵触、集体合同不按时报送劳动保障部门审查及其他违反集体合同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三十八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8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19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侵害集体协商代表的特殊保护权益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十九条、第三十九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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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违规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条；
2.《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
3.《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四十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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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拒绝补发最低工资差额和拒绝支付赔偿金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最低工资保障规定》第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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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在招聘活动中向应聘人收取费用或以招聘为名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四川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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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单位和个人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的行政处罚
	《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七条、第九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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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侵害女职工、未成年工劳动保障权益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五条；
2.《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三条；3.《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三条；
4.《四川省集体合同条例》第四十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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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在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乙肝病原携带者从事的工作岗位以外招用人员时，将乙肝病毒血清学指标作为体检标准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第六十八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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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不真实、不合法，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歧视性内容行为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八条、第七十四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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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采取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以及以招聘为名牟取不正当利益、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违法活动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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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举办现场招聘会未制定组织实施办法、应急预案和安全保卫工作方案，未核实参加招聘会的招聘单位及其招聘简章的真实性、合法性，未提前向社会公布招聘会信息并对招聘会中的各项活动进行管理，以及举办大型现场招聘会不符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29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建立健全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发布审查和投诉处理机制，发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合法，泄露或者违法使用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0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互联网提供人力资源服务，违反《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和国家有关网络安全、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1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位委托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时改变用人单位与个人的劳动关系，与用人单位串通侵害个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处罚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第四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2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四条；
2.《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七十条；
3.《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3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务未备案，设立分支机构及办理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变更或者注销登记未书面报告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十四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4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按规定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监督机关和监督电话、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未按规定建立健全内部制度或者保存服务台账、提交经营情况年度报告的行政处罚
	1.《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五条；
2.《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一条；
3.《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七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四川省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5
	行政处罚
	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6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7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职业中介服务不成功后未向劳动者退还所收取的中介服务费的行政处罚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8
	行政处罚
	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人员提供职业中介服务、未经许可从事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为没有参加职业技能鉴定或鉴定不合格的人员申报职业资格证书、违规收费行为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39
	行政处罚
	对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未依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职业技能考核鉴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八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40
	行政处罚
	对职业技能鉴定站（所）不遵守劳动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未从国家规定的试题库提取职业技能鉴定试题、拒不受理符合申报条件和规定手续人员的职业技能鉴定、不严格执行职业技能鉴定回避制度和乱收费的行政处罚
	《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41
	行政处罚
	对滥发、伪造、仿制职业资格证书的行政处罚
	1.《工人考核条例》第二十七条；
2.《职业技能鉴定规定》第二十七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42
	行政处罚
	对未经许可擅自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
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43
	行政处罚
	对劳务派遣单位涂改、倒卖、出租、出借、非法转让《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交虚假材料及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劳务派遣行政许可行为的行政处罚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44
	行政处罚
	对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违反劳务派遣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45
	行政处罚
	对用工单位违反辅助性岗位确定程序规定的行政处罚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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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违规办学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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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继续教育机构未认真实施继续教育教学计划，向社会公开继续教育的范围、内容、收费项目及标准等情况，建立教学档案，根据考试考核结果如实出具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证明的行政处罚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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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禁止吸烟场所未按规定设置禁烟标识或违反规定设置吸烟器具的、个人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九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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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企业违反企业年金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罚
	1.《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第二十一条；
2.《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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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外国人或者用人单位伪造、涂改、冒用、转让、买卖就业证和许可证书的行政处罚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三十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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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劳动保障监察，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行政处理决定的行政处罚
	1.《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
2.《社会保险费征缴监督检查办法》第十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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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的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724号）第五十四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以实物、有价证券等形式代替货币支付农民工工资，未编制工资支付台账并依法保存或者未向农民工提供工资清单，扣押或者变相扣押用于支付农民工工资的银行账户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银行卡行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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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或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未实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的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724号）第五十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施工总承包单位未按规定开设或者使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或未按规定存储工资保证金或者未提供金融机构保函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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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或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或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的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第五十六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分包单位未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编制工资支付表并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或未配合施工总承包单位对其劳动用工进行监督管理，施工总承包单位未对分包单位劳动用工实施监督管理或未实行施工现场维权信息公示制度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行使

	55
	行政处罚
	对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或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的行政处罚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724号）第五十七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建设单位未依法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或未按约定及时足额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用，建设单位或者施工总承包单位拒不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工程施工合同、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有关资料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行使

	56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供虚假材料的行政处罚
	《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对发现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供虚假材料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57
	行政处罚
	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未履行查询义务，或者招用、继续聘用具有相关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对发现用人单位、工伤职工或者近亲属在工伤认定中提供虚假材料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58
	行政处罚
	对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民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对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的民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决策机构负责人、校长及直接责任人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教体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59
	行政处罚
	对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一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民办学校举办者及实际控制人、决策机构或者监督机构组成人员危害学校稳定和安全、侵犯学校法人权利或者损害教职工、受教育者权益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教体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60
	行政处罚
	对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四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对同时举办或者实际控制多所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所举办或者实际控制的民办学校疏于管理，造成恶劣影响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教体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61
	行政处罚
	对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对社会组织和个人违反规定举办、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或者在民办学校筹设期内招生的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劳动保障监察员进行调查不得少于2人并应佩戴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标志，出示劳动保障监察证件。劳动保障监察员办理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3.审查责任：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等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依照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教体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62
	行政处罚
	对组织或个人招用未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招用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一条、一百二十五条；
2.《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六条、第九条。
3.《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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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网络招聘信息违法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开展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未依法履行信息审查义务的行政处罚。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四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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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
	对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履行核验、登记义务、不履行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义务的行政处罚。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案责任：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对用人单位进行处罚。
8.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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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强制
	对未按规定缴纳或代扣代缴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加收滞纳金、划拨社会保险费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
2.《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
3.《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第二十条；
4.《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九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股
	1.催告责任：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社保经办机构应查明欠缴事实，并按规定发出社会保险费限期补缴通知。责令用人单位在收到通知后规定限期内补缴，同时告知其逾期仍未缴纳的，按照社会保险法规定处理。                                    2.决定责任：依法加收滞纳金及划拨社会保险费。
3.执行责任：依法自用人单位欠缴之日起加收滞纳金。
4.事后监管责任： 建立有关社会保险费征缴的内控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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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强制
	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社保基金资料予以封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九条第二款。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股
	1.催告责任：催告用人单位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缺失的社保基金资料进行及时处理。                                                                                     2.决定责任：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有关资料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予以封存，以达到保全证据资料的目的。
3.执行责任：依法对被检查对象提供的检查资料进行审查，并对相关资料通过录音、录像、照相、复印等多种手段进行记录和复制。
4.事后监管责任：对于转移、隐匿或者灭失资料的行为予以制止并责令改正，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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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
	劳动保障监督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五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六十条；
4.《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一条；
5.《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第三条第一款、第十二条；
6.《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劳部发〔1993〕134号）第二十四条。
7.《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第二十一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检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由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进行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进行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事后管理责任：制定全市日常监管工作制度，并对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68
	行政检查
	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监督检查
	1.《人才市场管理规定》第十五条；
2.《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九条；
3.《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四条；
4.《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201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第五章第三十四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 检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人才中介服务机构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发现未经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批准擅自设立人才中介服务机构或从事人才中介服务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政府人事行政部门责令停办，并处罚款。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事后管理责任：制定全市日常监管工作制度，并对制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人才市场管理规定》、《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中外合资人才中介机构管理暂行规定》、《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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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
	社会保险稽核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十四条；                               2.《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二条、第三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股
	1. 检查责任：依法开展有关社会保险缴费征缴稽核及社保待遇稽核。
2.处置责任：社保经办机构对稽核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处理。
3.移送责任： 稽核工作中发现被稽核对象有以下情形的，移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处罚：发现被稽核对象拒绝稽核，或伪造、变造、故意毁灭账册、材料，迟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发现被稽核对象少报、瞒报缴费基数和缴费人数责令其改正后仍拒不改正的；发现被稽核对象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4.事后管理责任：依法督促被稽核对象对问题的整改。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五十三条，《社会保险稽核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与医保部门按职责分工分别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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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检查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1.《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第二十六条；                2.《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工作的通知》（川人社办发〔2017〕894号），将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行政执法工作纳入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安排部署。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检查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用人单位、继续教育机构执行本规定的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检查中发现用人单位、继续教育机构违反本规定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进行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进行行政处理或行政处罚。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事后管理责任：依法依规督促被检查核对象对问题的整改。
5.其他责任：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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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政权力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31号)第五条。
	劳动监察与调解仲裁股
	1.立项责任：考务人员发现违纪违规行为应试人员，提供应试人员违纪违规相应证据材料。                                                              2.审查责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规范，适用规定，定性准确。
3.决定公布责任：考试主管部门或考试机构根据《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对应试人员的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认定和处理，并将结果告知违纪违规应试人员。
4.解释备案责任：考试主管部门或考试机构对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作解释并上报上级考试机构备案。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追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情形。
免责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规定的情形，以及其他依法应当免责的情形。
	监督电话：0825-7823156
	 



